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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农业大学文件 
 

校国资（2011）2 号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农业大学 

购置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办法 

第一条：为提高我校购置大型仪器设备决策的科学性，规范可行

性论证工作，根据《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管理办法》及《实施细则》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：凡申请购置单价预算为 2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大型仪

器设备，不论何种经费来源，均需进行可行性论证。 

第三条：可行性论证主要对申购仪器设备的必要性、先进性、适

用性、合理性和共享性进行综合评价，可行性论证内容包括： 

1.所申购仪器设备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和必要性； 

2.所申购仪器设备的经费来源； 

3.所申购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水平； 

4.所需配套仪器设备的落实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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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经费来源； 

6.仪器设备管理和操作人员配备情况； 

7.省内、校内同类仪器设备配置情况； 

8.所购仪器设备校内外开放共享方案； 

9.使用效率预测及风险分析； 

10.安装场地、水电、安全等必要条件； 

11.同类型仪器设备性能、价格、售后服务比较。 

第四条：可行性论证工作步骤： 

申购单位向经费管理单位提出申请、通知国资处并领取《申请购

置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表》、进行专家论证、填写表格、交

国资处备案。 

第五条：可行性论证方式分为统一论证和单独论证，无论采用何

种论证，报批手续时，均需填写《申请购置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

报告表》。 

第六条：重点学科经费、强势特色学科经费、中央财政支持地方

建设经费等专项经费用于多个单位购置大型仪器设备时，要进行统一

论证。统一论证由学校组织，参与论证的专家不少于 9名。 

第七条：单独购置大型仪器设备时，论证工作由经费管理部门负

责组织。单件大型仪器设备预算在 20--50 万元人民币的，参与论证

的专家不少于 7 名；预算在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，参与论证的专家

不少于 9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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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：可行性论证程序： 

可行性论证由专家组组长主持、申购单位作可行性报告、专家提

出质疑、现场考察、专家讨论、专家组形成论证意见填入《申请购置

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表》，专家签名、上报学校审批。 

第九条：《可行性论证报告》经学校批准后，由国资处执行招标

采购。 

第十条：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农业大学 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
 


